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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53桃園市桃園區莒光街1號3樓

承辦人：股長 何中偉

電話：03-3387506

電子信箱：1002573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平鎮區山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政字第110006575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376737000A_1100185146_prin、376737000A_1100185146_ATTACH、

376737000A_1100185146_ATTACH (376735100E_1100065758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00065758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00065758_ATTACH3.

docx)

主旨：轉知監察院為落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有關自行迴避

及彙報之相關規定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110年7月28日府政預字第1100185146號函

轉據監察院110年7月23日院台申貳字第1101831973號函辦

理。(附件1)

二、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本法）第4條規定：「本

法所稱利益，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。……。」

第6條規定：「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，應即自行

迴避。前項情形，公職人員應以書面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……三、其他公職人員，應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。

……。」第11條規定：「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、上級

機關、指派、遴聘或聘任機關應於每年度結束後三十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00004143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8/04 10:4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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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，將前一年度公職人員自行迴避、申請迴避、職權迴避

情形，依第20條所定裁罰管轄機關，彙報予監察院或法務

部指定之機關（構）或單位。」合先敘明。

三、查考績、敘獎、人員進用、獎補助金發放等，容屬各機關

常見之利益類型，受監察院管轄之公職人員於執行職務遇

有涉及本人或其關係人之利益時，即應依法自行迴避，並

辦理書面通知，機關則依規定每年度結束後30日內，將上

開公職人員迴避情形彙報予監察院。

四、據監察院受理各機關團體彙報109年度受監察院管轄公職人

員迴避情形，已向監察院彙報之直轄市政府、縣(市)政府

(含所屬機關)如附件2，尚有部分縣(市)政府完全未向監察

院彙報任何公職人員自行迴避情形，容有未落實自行迴避

通知及彙報之虞；又檢視直轄市政府、縣(市)政府所彙報

資料，發現有僅彙報該府公職人員(例如市長、副市長、秘

書長、副秘書長)之自行迴避，而全無所屬局、處公職人員

迴避情形者，或僅單一個局、處彙報，而無該府及其他

局、處之彙報者，顯示同一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內各局、

處公職人員之自行迴避及彙報落實情形，仍有落差。

五、為落實本法之公職人員自行迴避及機關團體彙報制度，請

各機關暨所屬機關、事業機構、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、公

法人等受監察院管轄公職人員，如有依本法第6條規定應自

行迴避之情事者，應依規定辦理書面通知；機關團體於年

度結束後30日內，應依本法第11條規定，將上開公職人員
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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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迴避情形至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資料通報暨補助交易身

分關係公開系統」（https://cfcmweb.cy.gov.tw

/cfcmcert/）以線上方式彙報予監察院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各科室(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除外)、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

中心、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除外)

副本：

14


